
本报讯（记者 安泰）一对原本感情很
好的亲姐妹，却因房屋过户的事闹翻了脸。
12月9日，妹妹将姐姐告上法院，欲通过法
律途径解决争端。

据原告阿朵（化名）称，2005年，姐姐阿
花（化名）打算将单位分的一套房改房卖掉，
而阿朵此前一直计划购买一套新房，因资金

困难，迟迟未买。获悉姐姐要卖房的消息
后，阿朵便将姐姐的房子买了下来。双方约
定价格为5.3万元，首付两万元，余款在阿花
儿子结婚前付清。

2009年初，阿花的儿子结婚前，阿朵的
购房余款仍未付清。阿花不乐意了，待妹妹
付清余款后，拒绝协助将房屋过户，并要求

妹妹再付3万元费用，理由是房价一直在涨，
当初买房时，妹妹没有一次性付清房款，这3
万元包含了余款的利息。

妹妹认为姐姐是无理取闹，拒绝付3万
元，并将姐姐告上法院。

日前，该案已由赤壁市法院受理，并将
择日宣判。

为房子不能过户

亲姐妹各不相让对簿公堂

本报讯 （记者 艾菊桂 通讯员
程远清）日前，在赤壁市法院召开的“人
民陪审员任免暨培训会议”上，15名新
增的人民陪审员收到了任命书。

据介绍，近年来，赤壁市人民法院
将人民陪审员培训工作作为法院队伍
建设的重要工作来抓，每年组织陪审
员开展集中培训学习，通过专业培训
以及参加陪审与实际学习相结合，使
陪审员更快更好地适应陪审工作，人
民陪审员参审案件数逐年上升。2013
年，人民陪审员参加陪审各类案件共
计402件。

为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增
强案件审判透明度和公信力，经过选拔
和推荐，此次又新增了15名人民陪审
员，并对其进行培训。通过培训，使人
民陪审员掌握必备的审判业务知识，提
高适用法律、驾驭庭审、诉讼调解和判
决说理的能力。

增强案件审判透明度

赤壁市法院新增

一批人民陪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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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开设房地产研析专栏
之“房谋杜断”，本轮嘉宾继续邀
请到 26岁新鄂商代表，湖北天
兆置业公司常务副总，天兆1965
项目负责人杜骢先生为本报读
者解读行业时事，讲解置业常
识，回答热点问题。

关于商铺公摊的那些事！

欢迎广大读者积极提出你的观点
和问题至 2791887872@qq.com，或者
@本报新浪官方认证微博“香城都市
报”参与讨论。对来稿观点，本栏目将
择优刊载，并发放精美礼品。

可能因为了解到我在做的是商业项目，
很多读者都问到商业项目中的公摊问题，有
位网友的问题比较有代表性，是说自己买了
一间50平米的铺子自营，结果只有一半可以
用来经营，公摊超过了45%，对比自己在温泉
城区内一套公摊18%的商品房，觉得很难接
受，问合不合理。与其说是“问题”，倒不如说

“抱怨”更贴切，那么今天我也谈谈商业项目
中关于公摊的那些事。只说实话，对错任你
评说！

这里先弄清楚公摊是什么？所谓公摊面
积，是分摊的公用建筑面积的简称，而公摊面
积主要由两类面积组成，一是每套房与公用
建筑空间之间的分隔墙及外墙；二是大堂、走
廊、楼梯间、电梯井、消防通道、值班警卫室等
等，为整座建筑服务的公共用房和物业管理
用房，以及其他功能上为该建筑服务的专用
设备用房。而像仓库、机动车库、车道等，作
为人防工程的地下室、单独具备使用功能的
独立使用空间则不计入公摊。

商业项目相比住宅项目往往有更大的公
摊面积，习惯性地将商铺公摊与住宅公摊做
比较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购买住宅，大家
都希望公摊比例比较小，这样得房率就越高，
享受的居住空间就越大；而投资商铺，其公摊
比例并非越小越好，以一些大型商场的室内
商铺为例，商场的经营面积是固定的，只有具
备一定的公摊系数，才能保证商场的整体运
营环境如人行通道、休闲区等足够宽敞明亮，
经营条件、安全消防设施等公共设施的完善
也将进一步留住顾客。如果公摊比例过小，
投资者购买的商铺面积倒是变大了，但留给
消费者的空间却变小了，拥挤的购物环境会
让顾客感觉不舒服，商业的经营也会受到不
同程度的影响。公摊面积大，反映出来的直
接效果就是购物环境宽敞，公共服务配套齐
全，而这种良好的配套条件也为这些商场带
来了旺盛的人气，从而让商铺的投资效益最
大化。从经济角度来看，商铺的投资收益与
整个商场运营的效果，也就是“人气”有很大

关系。假设投资者购买的商铺面积为10平
方米，以50%的公摊比例来计算，投资者实际
得到的使用面积只有5平方米，表面上来看
投资者很“吃亏”，但如果商场经营得好，人气
足，经营效益的提升会令租金水涨船高，商铺
一定程度上的高公摊并不会影响投资者的收
益，反之，拥有了较高的得房率，但由于公共
面积较小，服务设施匮乏，就会影响客户体
验，人气上不来，商场的租金价格自然也上不
去，对投资者来说实际是一种损失。

无论购置商铺是自营还是交给第三方托
管经营，商业的地段、定位方向、配套条件等
等，能够保证人流和良好运营的条件才是投
资者更应关注的。但如果是自营客户，我建
议仔细阅读项目资料和交易合同，测算实际
可经营面积再做规划。排开酒店式公寓、写
字楼等产品，针对商铺公摊面积而言，通常情
况下，总层数较少外街铺公摊低于层数较多
的内街铺，而内街二层及二层以上商铺公摊
面积低于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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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温泉旮旯”：你好，我想买套铺子
做中式餐饮，目前看中两个盘子，一个是
107国道边上，一个是温泉花坛附近，107
那边比较偏但规划蛮好，比较便宜，花坛位
置好但贵了将近五倍，给点意见。

答：单从位置来讲，毫无疑问选择地段更
好的项目，但作为餐饮自营客户来说，有些业
态对地段要求没那么高，而有些则需要较强
的“商业氛围”，简单的描述“中式餐饮”我很
难给出准确的意见。因为还涉及到“买”的问
题，所以得根据你的资金量、经营业态、周边
配套、楼盘业态规划等等条件来综合考虑。

如果不急的话，可以来找我公司招商
部门的同事聊聊！

读者柯先生：您好！我是一个刚需族，
想在咸安买一套二手房，但发现证件上的
土地性质为划拨，在网上了解了划拨的概
念后，让我忐忑不安，请问像我这种情况的
话，划拨对我有怎样影响？这个情况属于
个别现象吗？谢谢！

答：划拨土地上的房子是指没有向国家缴
纳土地出让金的房屋，在过户时会被要求补缴
土地出让金。出让金是根据你所在地区的基

准地价来计算，具体计算方法可以向房管局咨
询。划拨土地上的房子是指没有向国家缴纳
土地出让金的房屋，如果你在后期交易时,可要
求购房者自行承担此费用。划拨土地是没有
使用年限的,在计划经济时期此类房产出现较
多,所以划拨土地性质房产不属于个别现象。

网友“南鄂小宝”：我在老家农村有一
套自建房，因方便工作想在咸宁买一套小
户型房子，算一套房还是二套房。

答：第一套还是第二套是针对商品房
而言，你的这种情况不属于第二套。

读者问题

本报讯（通讯员北法 闻新）通城县大
坪乡达丰村一桩同胞兄弟间因相邻道路通
行权引纠纷的案子，虽经村、乡有关部门多
次调解却无果。12月8日，在北港法庭审判
巡回点上，通过法官们对原、被告兄弟仨以
法理情进行苦口婆心的教育开导后，对簿公
堂的兄弟终于解了恩怨。

去年12月，胡甲、胡乙、胡丙兄弟仨的
老父亲去世后，胡丙一直因父亲生前所立
遗嘱分配财产不均耿耿于怀，便对其约定

应付长兄胡甲的道路维修费和欠下二兄胡
乙的建房工资均拒付。为此，胡甲、胡乙便
对胡丙产生怨恨，于今年7月将胡丙运输装
修建材的3家门前公共道路挖断，兄弟仨由
此发生纠纷。经村委会和派出所多次调解
无果，而胡丙数次上访都无功而返。经人
指点，胡丙将亲兄长胡甲和胡乙一并推上
被告席。

管辖此案的北港法庭高度重视，认为这
类案子在农村具有典型性，如果到现场开庭

审理，让附近村民参与旁听，具有一定的法
制宣传教育意义。在做好充分准备后，12月
8日上午9时，庭长谢卫东带领法官书记员
准时敲响法槌宣布开庭，200多名村民肃容
旁听。经过近3个小时的庭审和手足骨肉情
深的换位思考工作，胡家兄弟终于达成了和
解的共识。

直击庭审现场、受到法制亲情教育的旁
听村民，对北港法庭的法官们以案说法、以
情感人、以理服人的工作方法交口称赞。

因遗产分配生隙

三兄弟反目过后握手言和

有了矛盾纠纷，诉诸法律渠道，固然是
法律意识的体现，值得肯定。但血毕竟浓于
水，亲人之间闹上法庭，无疑会给双方的关
系蒙上阴影。

其实，局面没必要闹得这么僵。还记得
“六尺巷”的故事吗？相传当年清朝宰相张英
的邻居建房，因宅基地和张家发生争执，张英
家人飞书京城。但张英回复：“千里家书只为
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
年秦始皇。”家人看后便退让三尺宅基地，邻家

见此深受感动，亦退让三尺，遂成六尺巷。
过于自私和计较，只会让人失去更多。

付出豁达，才能收获对方的善待。邻里如
此，亲人之间更是如此。老话说得好，退一
步海阔天空。但愿亲人之间于法庭对峙的
场景，能够少一些。 （张隐曜）

退一步海阔天空


